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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十一世紀是全球化競爭與強調知識

經濟的時代，而教育發展便需不斷的革新與

調適，才能符應社會的快速變遷與確保教育

品質的提升。近年來，全面品質管理、創造

力、競爭力以及績效責任等相關議題，已成

為世界上多數國家改革之方向，先進各國紛

紛提出教育改革之相關政策與措施，藉以提

升其競爭優勢。由此可知，學校教育之績效

責任（accountability）的強調便成為教育革新

之焦點，其亦為了邁向預期之教育目標與學

校願景，教育行政機關、學校教育人員、社

區家長乃至學生本身，都需具備教育績效責

任的理念與作為。

美國自1999年通過「學童教育卓越法」

（Educational Excellence for All Children Act 
of 1999），第十一章即明訂「教育績效責

任法」（Educational Accountability Act），

希冀透過一套績效責任制度，要求學校、學

區、教師及學生堅守高的學業標準及確保

州及學區提供學生高品質的教育；小布希

總統（George. W. Bush）就任後，於2001年
再次修正「1965年小學暨中學教育法」並

訂定「不讓孩子落後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NCLBA），欲透過績

效責任、彈性措施和教育選擇，以縮短不利

地位學生之學業成就落差（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2）；2009年歐巴馬總統

上任後（B. Obama）分別提出「美國投資

振興法案」（The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ARRA）與「邁向巔峰教育

計畫」（Race to the Top program, RTTT），

作為教育之指導方針，並於2010年提出改革

白皮書，其核心理念均在強調以績效責任的

概念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並以測驗之實施來

落實績效責任。

英國於2007年發布「兒童計畫：建構

更加美好的未來」（The Children's Plan: 
Building Brighter Futures）報告，其中便勾勒

出英國基礎教育之新藍圖，並制定2020年兒

童教育發展之目標，包括加強對兒童身心健

康之重視、每個兒童都應該為學校之成功作

準備，以及通過國家制定之相關學習成功標

準（吳清山、王令宜、黃姿霓，2011）；而

2010年大選後新成立的聯合政府，其提出鼓

勵設立學院（Academies）和自由學校（free 
school）之主張，強調發揮教育人員專業自

主，依據學生與家長之需求負起辦好學校之

責任，並要求強化課程與考試，強調以知識

與學科（數學、科學、閱讀）為主之核心國

家課程，以追上世界水準（DfE, 2010）。故

可知教育績效責任的觀點被視為提升教育效

能和實現教育目標之重要手段，並逐漸轉變

為各國政府教育部門與學校所關注教育議題

之一（Kellaghan & Madaus, 2000）。

由於過去學校教育受到過多的保護，即

使缺乏品質或績效，也不會面臨被迫關閉的

危機，導致學生的學習品質受到影響，但隨

著時代的演進，學校面臨教育市場化的挑戰

與競爭，造成差異化的競爭優勢，因此教育

績效責任理念的提倡不但能促進學校經營的

發展，更能使學校在快速變遷的社會中永續

發展。吳清山（2002）即指出未來有必要加

強教育績效責任的研究，以確保教育品質和

學生學習效果。因此，學校領導者除了將企

從教育績效責任觀點論學校創新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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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管理理論轉化應用於學校經營中，更重要

的是不斷致力於學校創新經營，才能符應教

育績效責任之要求，而教育績效責任的關注

便成為現階段學校教育改革成功之重要關鍵

因素。

綜上所述，受到世界各國強調教育績效

責任的趨勢影響，有必要探討教育績效責任

之觀點，應用在學校創新經營之發展中，以

重視學生學習成效、提升教師教學效能、落

實教育服務品質，進而在快速變遷的社會中

使學校能不斷永續經營發展。是以，本文首

先探討教育績效責任之意義與內涵，其次從

教育績效責任觀點探討學校創新經營之理念

與困境，最後從教育績效責任觀點談學校創

新經營之建議。

二、教育績效責任之意義與內

　　涵

績效責任這個名詞，最早由企業管

理方面引進而來，是一個「有權必有責，

權責要相稱」的觀念。其無論從理論或

實務之觀點，績效責任都是一個很複雜

的概念或現象（吳清山、黃美芳、徐緯

平，2002；蔡菁芝，2006；Rander & Ball, 
1996；Wagner, 1989）。然而，績效責任

從字義上來看，一般認為可以定義為需

負責任（accountable）、負有明確之義務

（obligations）和責任（answerable），是個

人或單位對於職責範圍內的工作成效與成敗

負起完全責任，故可知績效責任為影響學校

經營管理成敗之關鍵。研究者綜合相關專

家學者（江書良，2006；吳清山，2000；
吳清山、黃美芳、徐緯平，2002；范熾

文，2007；蔡菁芝，2006；Burgess,1994；
Darling-Hammond & Ascher, 1991；Education 
Week, 2001；Hoy & Miskel, 2005；Kogan, 

1988；Schreiner, 2010；Smith, 2000）等

人之研究，析論教育績效責任之意義與

內涵如下。　　　　　　　　　　　　

（一）教育績效責任之意義

過去有關績效責任之意涵，大多為企

業管理領域之研究範疇，而研究者綜合參酌

企業管理與教育領域之相關文獻後，認為

教育績效責任係指教育相關組織與人員為

了建立權責相稱的理念與機制（吳清山，

2000；范熾文，2007；Darling-Hammond 
& Ascher, 1991；Kogan, 1988），如教育行

政機關、學校、教師、家長以及學生等人

能各自負起教育和學習成效之成敗責任，

進而提升教育成效與達成教育理念目標

（蔡菁芝，2006；Education Week, 2001；
Smith, 2000），透過系統化、標準化、公開

化以及科學化的管理，能即時提供教育績

效責任之相關資訊，並且建構具體明確之

績效責任指標，對教育相關單位的投入、

過程及產出能全面檢視，以進行績效評鑑

與獎懲機制的評估程序（江書良，2006；
吳清山、黃美芳、徐緯平，2002；Hoy & 
Miskel, 2005；Schreiner, 2010），進而判斷

其達成教育目標之程度，能持續不斷地進行

回饋與改善，以提升學校之教育品質與成

效。　　　　　　　　　　　　　　　　

（二）教育績效責任之內涵

教育績效責任是一套承諾，政策與措施

（吳清山，2001），彼此要對績效負責，其

主要內涵在於績效改進，而其組成概念則包

含責任、標準、評鑑及獎懲等要素，茲就各

學者（吳清山、黃美芳、徐緯平，2002；范

熾文，2007；Burgess,1994）之看法，績效

責任旨在展現教育相關人員為其工作職責的

表現，負起應有責任。其內涵包括了工作職

責、回饋改善、獎懲機制、績效評鑑、資訊

公布、績效指標等面向，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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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績效評鑑  

 資訊公布 

回饋改善

工作職責

  獎懲機制  

教育績效責任 

圖1 教育績效責任之內涵

資料來源：修改自吳清山、黃美芳、徐緯平（2002）

研究者統整歸納教育績效責任所涵括之

六大內涵，茲說明析論如下：　　　　　　

（一）工作職責

Robbins與Coulter（2009）認為，目

的、人員與結構是組織構成之三項核心要

素，可知組織為了實現其目的，必須透過結

構與人員的有效運作才能竟其功，故人員或

組織能依其職責分工，便能確保有效達成目

標。故可知教育績效責任的第一個內涵要

素，即是要確立組織或個人之工作職責。例

如教育行政機關和學校組織在政策上的擬定

與執行、教育人員控管和教育經費提供等方

面之教育職責，而教師工作職務在於教學與

班級經營之職責，學生最主要職責是學習，

都應有其明確規範。　　　　　　　　　

（二）回饋改善

Macpherson（1996）認為，教育績效

責任應涵蓋規準與過程，以改善表現和服務

之品質。而教育績效責任為一動態循環的過

程，依據績效指標的確立來進行績效評鑑，

因此回饋改善為教育績效責任之首要目的，

績效評鑑與獎懲機制只是手段之一。例如在

績效責任評估過程中，若無法達應有之標

準，教育行政機關則須進行介入與輔導追

蹤，或提供回饋與建議；學校績效表現若未

達標準，亦可要求學校提出改進計畫並予以

協助改善，而教師績效責任未達標準時，亦

能進行協助輔導。　　　　　　　　　　　

（三）獎懲機制

獎懲機制旨在產生約束和規範的作用，

目的在於個人或團體於績效評鑑之後，必須

能有一套獎懲機制作為配合，才能發揮績效

責任之功效（吳清山、黃美芳、徐緯平，

2002）。在獎懲機制上係針對各層級組織或

人員之表現予以適當處理，以學校組織單位

而言，績效的高低可列入追蹤輔導或標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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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對象、增減經費補助之依據、甚至進行

市場機制的競爭，都是屬於教育績效責任所

採取之方式。　　　　　　　　　　　　　

（四）績效評鑑

秦夢群與吳政達（2006）指出，世界各

主要國家均已開始推動績效責任制度，並提

出許多指標以供評鑑績效採用。可知在績效

責任運動中，績效評鑑即在蒐集個人或組織

表現資料，進行質性與量化之描述，能有效

評估是否符合其具體指標，以進行價值判斷

的過程。例如學校能依據自我與外部評鑑結

果，能規劃出優先發展與改善目標，使各層

級之組織或個人對於其工作職責進行有效改

善，並適切地連結到績效管理系統中，並透

過週期性之績效循環管理歷程，以促進學校

與個人永續發展的完整體系。　　　　　　

（五）資訊公布

學校各項教育績效資訊的公布包含學

生成績表現、出席率、輟學率與升學率、教

師專業素質與經歷、學校經費收支以及學校

安全等資訊等。而學校各項績效表現應能透

過各種管道來公開透明化，並且有系統、公

正、客觀地提供利害關係人進行參考與選

擇，Sanerivi（2012）即指出公私立教育機

構的增長與資訊的流通能提供一個良性競爭

的環境，讓學生得以在入學時做出最佳選

擇，亦能使相關教育人員、家長、學生以及

社區人士能有效了解學校辦學績效表現。　

（六）績效指標

指標常會隨著社會趨勢或環境場域而不

同，相對於時間之變化情形，它是一種具體

化的統計測量，能反應出各項重要層面之主

要現象。例如美國在發展績效指標之研究，

能依據其發展現況來擬出符合學校層級之行

政績效指標，其主要內容分為五大向度，分

別為教育成效、教育參與與流動、人力資源

與發展、學校組織與學習環境等，共計37項
績效指標（秦夢群、吳政達，2006）。因

此，可從教育績效責任指標來具體檢視其相

關規範、責任與成效，以有效提升學校績效

責任表現。

準此以觀，本文將教育績效責任定義

為：相關教育組織與利害關係人為了建立權

責相稱的理念與機制，能各自負起教育和學

習成效之成敗責任，透過「工作職責」、

「回饋改善」、「獎懲機制」、「績效評

鑑」、「資訊公布」、「績效指標」等六個

向度確保學校教育之績效責任，能運用系統

化、公開化以及科學化的管理，即時提供教

育績效責任之相關資訊，並且建構具體明確

之教育績效責任指標，對教育相關單位的投

入、過程及產出能全面進行檢視，以進行績

效評鑑與獎懲機制的評估程序，進而判斷其

達成教育目標之程度，能持續不斷地進行回

饋與改善，以提升學校之教育品質與成效。

三、從教育績效責任觀點探討
　　學校創新經營之理念與困
　　境

教育績效責任之主要理念係一種增進

學校經營成效的重要機制，學校成員能透過

共享績效責任的信念價值觀，進而促成學校

創新經營之永續成功與發展，以符應社會環

境之理念價值。茲從教育績效責任觀點探討

學校創新經營之理念與困境如下。　　　　

（一）學校創新經營之理念

近年來，歐美國家為了提升國家競爭

��，開始強調教育績效責任之理念，紛紛著

手進行有關學校教育革新之經營策��或計
畫，其認為過去傳統的學校經營方式必須有

所創新，不能再以過去的理論方法來經營學

校，而策略與作為亦必須不斷地進行蛻變與

創新，才能因應社會環境的快速變遷與挑

戰。故學校應透過執行創新經營之策略，使

學校在資源的運用上更具彈性，同時提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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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自主性，才能妥善地規劃各項教育革新

方案，充分發揮學校教育的本質和功能。

我國受到校園民主思潮、全球化、多元

化以及少子化之衝擊，學校經營面臨轉型之

關鍵時期，如何掌握社會趨勢脈動與相關組

織再造之契機，必須從學校組織成員之共同

體認來開始著手。而過去歐美國家對於績效

責任之理念推動，即透過工作職責的確立、

資料訊息的公布、績效指標的建構、績效評

鑑的診斷、獎懲機制的運用以及回饋改善的

動態歷程，希冀能符應社會趨勢的發展，以

確保學校教育品質之績效與卓越，促使學校

永續經營發展；並在強調教育市場化之競爭

下與權力鬆綁之同時，能更加強化與重視績

效責任之分享，以提昇學校成員自我負責的

信念與承諾；藉此爭取社會大眾對學校教育

的支持認同，以獲得更多元之教育相關資

源，提高學生學習成就、提昇學校品質績

效。

有鑑於此，學校創新經營之推動發展，

便是透過個人與組織之學習與合作，並運用

創新的科技與工具來建置良好的溝通平臺與

環境，以鼓勵成員建立知識分享與溝通的習

慣與氛圍，並建立家長、社區人士與相關人

員之夥伴關係，並藉由教育績效責任理念之

推動，提供成員增權賦能與學校自主發展，

鼓勵並檢視學校重視經營創新之成效，以符

應社會、家長及學生的期待與需求，提升學

校教育之品質與績效，進而達成學校創新經

營與永續發展之目標。　　　　　　　　　

（二）學校創新經營之困境

隨著企業界推倡創新管理之改革風潮

與InnoSchool全國學校創新經營獎之推動倡

導，現已開始有許多學校推動學校創新經營

之理念，在實施過程中難以避免遭遇實務現

場之困境，而教育績效責任理念的提倡即是

希冀能檢核其學校是否達成應盡之職責，以

實踐並證明學校創新經營之品質績效。綜合

相關學者之研究（王如哲，2006；吳清山、

賴協志，2006；洪啟昌，2006；張明輝、顏

秀如，2005；Corrie & Andy, 2006；Wolfe, 
1994），研究者析論學校創新經營之困境如

下。

1.個人成員方面

校長是學校經營方向的掌舵者，要能進

行突破性的創新必須先具備創新領導知能，

方能擬定學校之目標願景與推行方針，以有

效帶領教育成員執行學校創新經營。因此，

校長若缺乏創新領導知能和單一權威的領導

作風，將可能會使創新策略流於表面化之形

式；而教師的慣性思維習慣、相關知識背景

不足、害怕革新與變革等，皆可能是創新動

力不足而使然。故校長與教師若缺乏相關創

新知能、彼此信任以及溝通合作，則可能喪

失教學承諾感與缺乏自我檢視之能量，將無

法有效推動學校創新經營發展與符應教育績

效責任之理念。

2.學校組織方面

學校組織運作在學校創新經營中是相當

重要之關鍵因素，亦為影響學校創新氛圍之

要因，而學校組織運作在創新經營之困境大

多為學校體制科層化、教育經費不足、缺乏

創新文化、學校缺乏整合力量等，例如在學

校組織體制方面，其過度繁瑣、僵化之科層

體制容易削弱創新策略之執行成效；在教育

經費補助預算方面，若經費資源補助的減少

亦會迫使教育組織採取開源節流之方式；在

學校組織文化方面，若學校組織在缺乏創新

氣氛的環境下，成員則會較缺乏創新價值知

覺。故教育行政組織或學校若無法賦予教育

人員之權能、營造績效責任之氛圍以及設立

學校績效責任之獎懲，則學校經營創新將無

法有效落實。

3.外部環境方面

學校應針對各地區環境之特性，建立學

校特色與夥伴關係並評估其發展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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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學校創新經營目標和實施策略，才能符

應社會環境趨勢與相關人員之期望與需求。

因此，在相關行政組織方面，法令的限制或

朝令夕改、人事資源的不足，都將造成學校

無法彈性自主運作；在相關利害關係人方

面，家長或社區人士若對於學校經營的創新

抱持懷疑、不信任的態度，亦間接造成學生

對於學校改革的看法有所疑慮，將使得學校

創新經營過程面臨阻力及困境。故相關行政

組織若無完善之相關法令與明確之關鍵績效

指標，則可能形成學校在創新經營時將無責

可循或未能有效實踐運作，而社會大眾亦無

法有效獲取學校經營成效之資訊。

四、從教育績效責任觀點提出

　　學校創新經營之建議

教育績效責任之核心價值即在於確保教

育品質與辦學績效，可知教育績效責任的倡

導有助於保障教育品質和學生學習成效。因

此，如何有效將教育績效責任之理念應用在

學校創新經營中，實為促進學校創新經營與

永續發展之重要成功因素。研究者試以教育

績效責任觀點提出對學校創新經營之建議如

下。　　　　　　　　　　　　　　　　　

（一）對教育行政主管機關之建議

1.訂定學校績效責任法令，做為實施權

　　    責依據

透過教育績效責任法制化過程，能有

效規範教育行政機關、學校、教師以及家長

對於學校教育之績效責任，使其能有責可循

並作為獎懲之依據。例如明訂學校績效責任

之依據以及建構相關教育關鍵績效指標，包

括學校創新經營應達到之績效品質、學校創

新經營之評鑑方式、學生學習成就之基本水

準、辦學成效之獎懲，以及相關補救教學或

輔導措施，並作為教育行政機關有效規範師

資、經費以及其他相關資源之依據。

2.提出年度績效報告卡，呈現學校創新

            經營成效

隨著民主社會的開展，學校必須與社會

大眾建立良性互動，教育行政機關應設計學

校年度績效報告卡，並要求各校在學年度結

束時提出報告。例如能將各校創新經營績效

與各類教育成果公布周知，一方面讓家長了

解學校辦學績效與特色，能鼓勵父母關心子

女受教情形；一方面亦能發揮教育市場化機

制，將各校辦學資訊公開透明化，發揮公眾

監督改善教育之力量，並使教育消費者能有

其選擇權，選擇最適合自身就讀之學校，激

勵學校創新經營發展。

3.挑選標竿楷模學校，引領學校本位創

            新發展

教育主管機關應建立學校創新經營績效

指標，每年公布標竿楷模學校名單，以針對

辦學績效卓著或優異之學校進行公開表揚，

予以相關教育經費或資源之獎勵補助，促使

各校能進行辦學經驗交流或楷模學習。例如

各校能參照標竿楷模學校，從中觀摩學習並

開拓學校成員經營校務之視野，促進校際間

之知識分享、經驗交流與對話，再依其教育

目標與學校特色來訂定學校發展計畫，便能

減少錯誤或摸索，促進學校本位之創新經營

發展。　　　　　　　　　　　　　　　　

（二）對學校及教育人員之建議

1.建置績校責任公布平臺，並長期追蹤

            控管

學校應能清楚掌控並知悉其創新經營

之運作發展，建置公開性與互動性之學校績

效責任公布平臺，以即時提供公開透明之學

校相關發展資訊，做為學生及家長在學校選

擇之依據。因此，各校若能善用網際網路來

建立「學校績效責任公布平臺」之互動溝通

工具，即時回應公眾所關注之學校創新經營

發展或重要事務焦點，並透過公開學校辦學

成效與比較性，激勵其他辦學績效不佳之學

校，能投入更多之改善策略與資源，提升個

人及學校創新之績效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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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塑造學校績效責任文化，鼓勵學校創

            新經營

教育績效責任絕對不是只有校長的責

任，而是由學校成員共同承擔之責任，為了

發揮學校創新經營之績效，身為學校領導者

必須以身作則，培養績效責任之意識與知

能，透過激勵和授權之創新領導風格來營造

學校成員之績效責任氛圍，學校創新經營之

願景價值才能在學校場域中逐漸形成。由此

可知，學校成員若擁有教育績效責任之價值

觀，便能展現在教學專業中，學校有了教育

績效責任之文化，學校便能永續創新經營發

展。

3.建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形塑學習型

            學校

形塑學校為學習型學校，對於改變學校

成員慣性思維、建立團隊和互信文化、提升

人員改變動力等方面有著積極之作用，亦是

確保學校創新經營成效關鍵所在。因此，學

校若能積極成立不同專業領域之教師專業社

群，設定共同的專業��動主軸，透過組織學

習進行教學工作之交流分享，行政與教學之

相互協助合作，並藉由教學觀摩與標竿學習

來提升集體之專業創新知能，才能促使學校

創新經營能夠有效落實發展。　　　　　　

（三）對家長之建議

1.參與親職教育，建立彼此良好夥伴關

           係
政府機關應在法令上明確規範與保障家

長參與校務內容與程序，以健全社區人士、

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權利和義務，若家長能

與學校建立良性互動關係，便能及時掌握學

生學習成效與需求，提供孩子們更加良善的

學習環境與氛圍。因此，家長應該多協助學

校業務的推動，以及參與親職教育活動，培

養相關親職教育知能，彼此建立良性互動關

係，以積極維護學生受教權為目標，亦能協

助推動學校創新經營發展。

2.建立溝通管道，滿足利害關係人之需

            求
教育革新是否會產生助力或阻力，有部

分是來自於社會大眾與家長對於學校教育看

法之影響。因此學校經營必須跟隨時代的變

化來做調整，積極宣導創新教育之理念，例

如透過大眾媒體製作相關教育宣導與教化之

節目，使教育消費者能從更多面向與多元化

地方式了解學校創新經營以及是否符應教育

績效責任，並建立相關溝通活動或說明會，

以重視家長、學生們之意見與需求，調整學

校的行政與教學來滿足顧客需求，形成教育

共識，達成學校創新經營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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